
潮州市工业和

潮工信 匚zO22〕 64号

关于组织申报⒛z3年省级促进经济
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 (民营经济及中小微

企业发展 )项目人库的通知

凤泉湖高新区,各县 (区 )工信主管部门:

现将 《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做好⒛23年省级促

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 (民营经济及中小微企业发展 )

项目入库工作的通知》(粤工信融资函〔⒛22〕 2号 ,以下
简称 《通知》)转发给你们,为做好⒛⒛年省级促进经济高

质量发展专项资金 (民营经济及中小微企业发展)项 目入库

工作,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:

-、 ⒛23年拟支持的政策任务

(一 )贷款贴息

支持我市被工信部认定的专精特新
“
小巨人
”
企业、省

认定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,对其获得商业银行人民币贷款并



在⒛口年 7月 1日 至⒛22年 5月 SH日 期间实际发生的利息

总额达到⒛ 万元及以上的支出给予补助,补助额度按照单

个企业的补助比例最高不超过利息的⒛%,补助金额最高不

超过100万元。

(二 )应收账款融资奖励

支持供应链核心企业帮助中小企业供货商进行应收账

款融资,对在我市依法设立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的供应链

核心企业,在 ⒛22年 1月 1日 至⒛22年 5月 引 日期间,通

过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在线确认,帮助

广东省中小企业实现应收账款融资的,按年化金额不超过 1%

对核心企业给予奖励。

(三 )2023年
“
创客广东

”
大赛

支持获奖项目落地。对⒛口年
“
创客广东

”
大赛省∞

强项目产业化落地广东 (深圳除外),自 获奖之日起 1年 内

成功获得股权融资的 (以在银行入账时间和金额为准 ),按

照不超过其融资额度的10%给予奖励,最高不超过 100万元。

二、工作程序

(一 )加强政策宣传。请凤泉湖高新区管委会,各县
(区 )

工信主管部门组织辖区内项目库的申报工作,按 《通知》要

求,加强政策宣传,确保企业应知尽知。按⒛23年项目库

拟支持的政策任务、工作指引和相关要求等,积极指导企业

做好入库申报工作,并严格做好审核把关,及时组织项目申

报入库。

(二 )加强审核把关。请凤泉湖高新区管委会,各县
(区 )



工信主管部门按本通知要求对项目单位提交的材料完整性、

真实性进行审查,在 申报资料要件的复印件中逐页注明与原

件的核实情况,并加盖凤泉湖高新区管委会和各县 (区 )工

信主管部门印章。

(三 )择优排序,推荐上报。请凤泉湖高新区管委会和

各县(区 )工信主管部门于⒛22年 6月 ⒛ 日前正式行文(附

项目入库推荐表 )连同项目申报材料送我局 (纸质一式三份

及电子版光盘 )报送市工信局。对推荐上报项目和项目申报

资料的完整性、真实性负责,对项目后续跟踪、监督管理、

绩效评价、政府审计等负责。同时,按照申报项目的轻重缓

急做好择优排序推荐,按序填报《⒛23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

量发展专项资金 (民营经济及中小微企业发展 )项 目入库推

荐表》(附件 7)推荐上报。

(四 )评审入库。市工信局将按程序组织专家对项目进

行资料评审,按程序上报省工业和信丿恝化厅。同时,入库项

目应按省财政厅专项资金市县项目管理系统和省工业和信

息化厅财政专项资金管理系统 (http∶ //210.两 .SO.141/|Ogi∩ )

有关要求上线填报,对无法按时按要求上报项目的,⒛23年

预算编制时省财政将不予安排。

三、有关要求

(一 )请项目申请单位应对照文件的有关要求认真准各

并提交申报资料,对项目申报资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和准确

性等负责,逐页注明复印件与原件的核对情况并加盖申报单

位公章,如 出现弄虚作假等情况,一经查实,将依法追究相



关责任。

(二 )项 目推荐单位需加强对项目资料的审核 ,按照
“
谁

推荐、谁负责
”
原则,严格把关,对申报材料进行校核、核

实,防止资金项目申报骗补,对项目和项目申报资料的完整性、

真实性负责,对项目后续跟踪、监督管理、绩效评价、政府

审计等负责。

(三 )同 一项目不得重复申报,多 头申报。项目单位、

个人不曾在专项资金管理、使用过程中存在违法违规行为 ,

没有被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、黑名单情况等情况。请各项

目单位及时登录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财政专项资金管理

系统 (http∶ //210.而 .gO.141/|Ogi∩ )进行项目填报。同时,入

库项目应按省财政厅
“
数字财政

”
项目库管理系统有关要求

上线填报,对未按时按要求上报项目的,原 则上⒛23年预

算编制时省财政将不予安排。

附件 :1.潮州市⒛23年民营经济及中小微企业发展专项

资金工作指引 ;

2.项 目真实性承诺函;

3.二级项目绩效目标表 (模板 );

4-1.⒛23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

(民 营经济及中小微企业发展 )贷款贴息项目入

库申报表 ;

4-2.⒛23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

(民 营经济及中小微企业发展 )应收账款奖励项



目入库申报表 ;

5.供应链核心企业在线确认实现应收账款融资情

况表 ;

6.利
`惑
支付明细表 ;

7.⒛⒛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 (民

营经济及中小微工业企业发展 )项 目入库推荐表 ;

8.潮州市⒛23年 民营经济及中小微企业发展专

项资金项目库申报书 (封面 );

9.《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做好⒛23年省级

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 (民营经济及中小

微企业发展 )项 目入库工作的通知》(粤工信融

资函 〔2022〕 22号 )。

(联系电话:口⒛086)

公开方式∶主动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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